
德自然资发 E2021)177号

德 市 然资源  戈
德阳  房 城乡建设局
德阳市城 管 行政 法

关于印发 《  建筑 变  功能 划 设联
合审查 法》  知

各区 (市、县 )人民政府,德阳经开区管委会,各重点产业功能

区,市级有关部门,各建设单位 :

为规范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进行规划确认、消防设计审查

或消防验收各案的工作程序,优化营商环境、提高审查效率,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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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建设联合审查办法》印发给你们 ,

请各地区、各部门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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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建设

联合审查办法
(试行 )

第一条 为规范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进行规划确认、消防
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各案的工作程序,优化营商环境、提高审查

效率,依据 《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

收管理暂行规定》 (住建部令第 51号 )的有关规定,结合本市

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需要办理
施工图审查或消防各案的,适用本办法。建筑内部的装饰装修、

调整布局不属于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通过正、负面清单的形式进行管理,采用申
请和部门间认定函的方式对既有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进行确认。鼓

励激发市场活力、提升文化功能、改善民生设施、完善公共服务、

进行创新创业的项目;严格控制对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、安全有

严重影响的项目。

第四条 以下建筑 (历史建筑、文物保护建筑除外 )使用功
能变更对周边无严重影响,不需要改变土地使用权的,无需征求

规划主管部门意见,建设单位可直接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

办理施工图审查或消防各案:

1.商业、办公 (行政办公及工业、研发等企业办公除外 )

建筑内部的业态调整或者互换,包括:商店、办公、酒店、旅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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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市、餐饮、娱乐、影剧院、健身房、月子会所、培训机构、托

育机构、金融保险服务、眼科、口腔、体检、美容、诊所、宠物

医院等;

2.各级人民政府为主体所有或者管理的公共服务设施如:

教育设施、医疗设施、文化设施、体育设施、社会福利与保障设

施等建筑内部 (除社区用房、物管用房、农贸市场外),在保证主

体功能的前提下增加商业服务配套设施的;

3.工业用地范围内的厂房、仓储建筑功能相互调整的;

4.在工业、研发类建筑内部将使用功能调整成用于生产、

生活配套相关服务设施的;

5.其他同一规划用途下建筑内部经营业态的调整。

第五条 以下建筑使用功能变更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和周边
环境,无需征求规划主管部门意见,建设主管部门直接不予受理

施工许可、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各案:

1.未经批准擅自将非住宅改为住宅的;

2.利用住宅建筑改为有安全、噪声、光、油烟污染问题、

严重影响周边环境的项目,包括:餐饮、机械加工、建材库房、

宠物医院、娱乐场所、棋牌室、健身房、游泳馆等;

3.未经批准擅自将建筑使用功能转为易燃易爆、危化品生

产加工存储、危废存储等功能的;

4.社区用房、物管用房、农贸市场改做他用的;

5.未经批准擅自将地下车库、交通通道改做他用的;

6.利用违法建设整体或部分进行使用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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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列入城市拆迁改造计划的;

8.其他明显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用途不符的。

第六条 除本办法第四条、第五条规定以外的建筑改变使用
功能的,由房屋产权方或建设单位在开展方案设计前提出申请 ,

规划主管部门出具意见。建设主管部门在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

收各案遇到难以判断的情形时,可书面征求规划主管部门意见。

(一 )下列调整既有建筑使用功能,五年内其不动产权证上

的用途和使用权人可不作变更,无需办理规划许可,在取得规划

同意的意见后,建设单位可直接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办理

施工许可、消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各案手续。

1.利用老旧厂房及其他非住宅性空闲房屋从事众创空间、

文化创意等新产业、新业态的;

2.历史建筑、文物保护建筑内部改造,改变现有功能的;

3.利用商业、办公建筑改为养老设施的。

(二 )调整需改变土地用途或不动产登记用途的,应 当按新

建项目的程序办理规划许可并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后,办理消

防设计审查或消防验收各案手续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既有建筑使用功能调整,应
当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处理好涉及的相邻权关系,并负责处

理由此引发的相邻权矛盾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,有效期为两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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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∶主动公开

德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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